羅馬書全書綜合靈訓要義

【因信稱義】

一、因信稱義的內容(一1~17)

二、因信稱義的需要(一18~三20)

三、因信稱義的理論(三21~31)

四、因信稱義的表樣(四1~25)

五、因信稱義的福氣(五1~21)

六、因信稱義的生活(六1~23)

七、因信稱義的爭鬥(七1~25)

八、因信稱義的秘訣(八1~39)

九、因信稱義的奧秘――對以色列人的安排(九1~十一36)

十、因信稱義的實化――對基督徒的要求(十二1~十六27)

【羅馬書中的幾樣奧秘】

一、福音的奧秘(一至八章；弗六19~20)

二、以色列人的奧秘(九至十一章)

三、基督徒的奧秘(十二至十六章；西一26~27)

【羅馬書所啟示福音的一些事實】

一、不虔不義的人被定罪――敗壞的心思和玷辱的身體(一1~32)

二、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審判之下(二1~三18)

三、神設立無罪的耶穌基督作挽回祭(三19~26)

四、人稱義是因著信(三27~31)

五、神如何算那在基督裏有信心的人為義(四1~25)

【羅馬書中基督的復活和我們的關係】

一、基督因從死裏復活，顯明是神的兒子(一4)

二、基督復活，是為叫我們稱義(四24)

三、我們若與基督同死同復活，就必一舉一動有新生的樣式(六4~5，9)

四、我們得以歸於那從死裏復活的基督(七4)

五、那叫基督耶穌從死裏復活的，也必借著住在我們裏面的靈，使我們必死的身體又活過來(八11)

六、基督從死裏復活，現今在神的右邊，替我們祈求(八34)

七、我們若口裏認耶穌為主，心裏信神叫祂從死裏復活，就必得救(十9)

【基督徒的債】

一、對所有世人，我們都欠他們福音的債(一14)

二、對神，我們欠了隨從靈而活、靠靈治死身體惡行的債(八12)

三、對聖徒，在彼此相愛的事上，要常以為虧欠(十三8)

四、對窮人和對曾給我們屬靈的好處的人，欠了把養身之物供給他們的債(十五26~27)

【羅馬書中的要道】

一、定罪之道(一18~三20)

1.外邦人的罪(一18~32)

2.猶太人的罪(二1~29)

3.舉世人的罪(三1~20)

二、稱義之道(三21~五21)

1.稱義的需要(三21~31)

2.稱義的表徵(四1~25)

3.稱義的果效(五1~11)

4.稱義的基礎(五12~21)

三、成聖之道(六1~八39)

1.成聖的根基(六1~11)

2.歸主為聖(六12~23)

3.脫離罪和死的律(七1~八2)

4.得勝的根基(八3~11)

5.得勝的生活(八12~30)

6.得勝的凱歌(八31~39)

四、揀選之道(九1~十一36)

1.保羅的傷痛(九1~5)

2.揀選的界說(九6~29)

3.被棄的原因(九30~十21)

4.神旨的成全(十一1~36)

五、奉獻之道(十二1~十六16)

1.奉獻的人生(十二1~21)

2.對國家、社會和時代的本分(十三1~14)

3.教會中彼此接納的本分(十四1~十五7)

4.廣傳福音的本分(十五8~33)

5.建立基督身體的本分(十六1~27)

【羅馬書中的幾樣人】

一、罪人(一18~三20)

二、義人(三21~五21)

三、聖人(六1~八39)

四、以色列人(九1~十一36)

五、拿細耳人(十二1~十六16)

【羅馬書中的幾樣道理】

一、救恩的道理――定罪稱義和成聖(一18~八39)

二、世代的道理――揀選和恩召(九1~十一36)

三、實用的道理――作基督徒和作人(十二1~十六27)

【神的義對各種人的彰顯】

一、神的義對世人的彰顯――公義：忿怒和定罪(一18~三20)

二、神的義對一般信徒的彰顯――稱義：不算為有罪(三21~五21)

三、神的義對進深信徒的彰顯――成義：使律法的義成就在…只隨從聖靈的人身上(六1~八39)

四、神的義對以色列人的彰顯――信義：叫祂的話都成全(九1~十一36)

五、神的義對奉獻者的彰顯――善義：活著為主而活(十二1~十六27)

【神的義彰顯的階段】

一、神義的隱藏――世人蒙昧無知，偏行己路(一18~三20)

二、神義的顯明――設立耶穌作挽回祭(三21~31)

三、神義的加給――加給一切相信的人(四1~五21)

四、神義的充實――借著住在人裏面的靈(六1~八39)

五、神義的安排――因猶太人的失腳，叫救恩臨到外邦人，藉此激動猶太人發憤(九1~十一36)

六、神義的多方彰顯：

1.彰顯於教會事奉上(十二1~8)

2.彰顯於對待各種的人上(十二9~21)

3.彰顯於盡國家的義務上(十三1~7)

4.彰顯于愛心上(十三8~10)

5.彰顯於儆醒上(十三11~14)

6.彰顯于接納軟弱的弟兄上(十四1~十五3)

7.彰顯於彼此同心上(十五4~十六16，21~24)

8.彰顯於防備背道的人上(十六17~20)

【義】

一、義的需要――罪人(一18~三20)

二、義的預備――神(三21~26)

三、義的接受――信徒(三27~四25)

四、義的經歷――聖徒(五1~八17)

五、義的穩固――得勝者(八18~39)

六、義的拒絕――以色列人(九1~十一36)

七、義的生活――奉獻者(十二1~十六27)

【神的忿怒】

一、神的忿怒從天上顯明(一18)

二、剛硬不悔改會為自己積蓄神的忿怒(二5)

三、神以忿怒惱恨報應不順從真理的(二8)

四、神降怒不是祂不義(三5)

五、律法是惹動忿怒的(四15)

六、我們借著基督免去神的忿怒(五9)

七、神要顯明祂的忿怒，彰顯祂的權能(九22)

八、聽憑主怒(十二19)

【神的屬性】

一、神的恩慈、寬容、忍耐(二4)

二、神的慈愛(五5，8；八39)

三、神的憐憫(十一30~32)

四、神的忿怒(一18)

五、神的公義(三21)

六、神的權柄(九至十一章)

七、神的美善旨意(十二至十四章)

【保羅的經驗】

一、舊保羅(二28~29)――外面作猶太人，外面受割禮

二、新保羅(三28；四12；五9~11)――因信稱義

三、聖保羅(五至八章)――將肢體獻上；靠生命之靈的律，脫離罪和死的律；模成祂兒子的形像

四、大保羅(九至十六章)――對骨肉之親，願自己與基督分離；對外邦人，到處竭力傳揚福音，叫萬國的民信服真道

【我們可說甚麼呢﹖】

一、審判世界的神是公義的(三5)

二、亞伯拉罕是因信稱義，不是因行為稱義(四1)

三、我們在罪上死了的人，斷乎不可仍在罪中活著(六1)

四、律法是良善的，問題不在律法，乃在那在肉體中掌權的罪(七7)

五、神若幫助我們，沒有甚麼能敵擋我們的(八31)

六、那隨己意行作萬事的神，並沒有甚麼不公平的(九14)

七、那本來不追求義的外邦人，反而因信得著了義(九30)

【律的種類】

一、法律――摩西律法(三19)

二、例律――摩西五經(三21)

三、信律――信主之法(三27)

四、罪律――肢體中的律(七21，23，25)

五、心律――心中為善的律(七23)

六、靈律――賜生命聖靈的律(八2)

七、愛律――愛人的就完全了律法(十三8~10)

【羅馬書六、七兩章對罪性的描述】

一、罪會在我身上作王，使我們順從私欲(六12)
二、罪會利用我們的肉體作不義的器具(六13~14)

三、罪會作人的主(六14)

四、罪會捆綁人，使人作奴僕(六18)
五、罪會用『不義』約束人(六20，22)
六、罪會給人工價，就是死(六23)

七、罪會被律法顯明(七7)

八、罪會在人裏面發動貪心(七8)

九、罪會叫人作所不願作的(七14~17，20)

十、罪是在人『裏頭』的(七17~18，20)

十一、罪是一種律，與我心中的律交戰(七23)

十二、罪是肉體所順服的(七25)

【有關稱義的七件事】

一、源頭――乃是『神』稱人為義(八33)

二、流出――因『神的恩典』得以白白稱義(三24)

三、根據――靠著『祂的血』稱義(五9)

四、證實――『耶穌復活』，是為叫我們稱義(四25)

五、接受――人心裏相信，就可以稱義(十10)

六、憑藉――憑『你的話』定你為義(太十二37)

七、果子――人稱義是因著『行為』(雅二24)

【羅馬書中的四個釋放】

一、因耶穌基督的恩典，而從定罪下得著釋放(五12~21)

二、因耶穌基督在生命中作王，而從罪的權勢下得著釋放(五12~21)

三、因與基督同死，而從律法的管轄下得著釋放(七1~6)

四、因賜生命之靈的律，而從罪和死的律下得著釋放(八1~14)

【以色列人全部歷史的縮影】

一、過去――以色列人如何被揀選(九1~29)

二、現在――以色列人拒絕神的救法(九30~十21)；神給以色列人保留餘數(十一1~10)

三、將來――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(十一11~32)

【神的揀選】

一、我們的定命(九1~十21)

1.在乎召人的神(九1~13)

2.在乎發憐憫的神(九14~18)

3.在乎神的主宰(九19~29)

4.借著因信而得的義(九30~十3)

5.借著基督(十4~21)

(1)為律法總結的基督(十4)

(2)道成肉身、死而復活的基督(十5~7)

(3)相近的基督(十8)

(4)被相信並求告的基督(十9~13)

(5)被傳講並聽見的基督(十14~15)

(6)被接受或棄絕的基督(十16~21)

二、神揀選的發展(十一1~32)

1.照著揀選的恩典，以色列人中存留餘數(十一1~10)

2.因以色列人的失腳，救恩便臨到外邦人(十一1~22)

3.等外邦人數目添滿，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(十一23~32)

三、對神揀選的頌贊(十一33~36)

【以色列人被神棄絕的原因】

一、「他們不憑著信心求，只憑著行為求。他們正跌在那絆腳石上。」(九32)

二、「他們…不知道神的義，想要立自己的義，就不服神的義了。」(十2~3)

三、「只是人『以色列人』沒有都聽從福音。」(十16)

四、「以色列人不知道嗎？…我(神)要用那不成子民的，惹動你們的憤恨；我要用那無知的民，觸動你們的怒氣。」(十19)

【進入身體的事奉】

一、奉獻是為要顯出基督的身體來(十二1~2)

二、基督身體事奉的樣式(十二3~21)

1.我們是基督身體上的肢體(十二5)

2.肢體各有用處(十二4)

3.各個肢體的功用是神所量給的(十二3)

4.要盡神所賜給的功用(十二6~9)

5.在身體事奉中彰顯並流露基督的生命(十二10~21)

三、基督身體生活的原則就是順服和愛(十三1~10)

1.順服權柄(十三1~7)

2.愛的完全(十三8~10)

四、基督身體在地上生活的態度就是儆醒(十三11~14)

【基督徒的生活】

一、在教會生活上(十二1~21)

1.借著獻上身體(十二1)

2.借著心意更新而變化(十二2~3)

3.借著運用恩賜(十二4~8)

4.借著活出美德(十二9~21)

二、在國家社會生活上(十三1~10)

1.服從權柄(十三1~7)

2.以愛為原則(十三8~10)

三、在屬靈爭戰上(十三11~14)

四、在接納信徒上(十四1~十五13)

1.照著神的收納(十四1~9)

2.照著審判台前的亮光(十四10~12)

3.照著愛人的道理行(十四13~15)

4.照著神國的原則(十四16~23)

5.照著基督(十五1~13)

五、在身體的建造上(十五14~十六27)

1.傳福音得著外邦眾教會(十五14~24)

2.促進外邦眾教會與猶太眾教會間的交通(十五25~33)

3.傳達眾教會之間的關懷(十六1~24)

4.讚美神成功這一切(十六25~27)

